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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理性投资、防范风险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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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远离非法期货，谨防上当受骗 

    一、现货交易陷阱多，理性分析擦亮眼 

投资者应对以现货交易为名违规开展德非法期货活动

保持高度警惕：一是商品现货交易通常采取买卖双方“一对

一”的方式协商确定品种、价格、数量、交货日期等合同条

款；二是商品现货交易通常要发生实物交割。 

    当心采取集合竞价、连续竞价、电子撮合、匿名交易、

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,通过结算买卖差价的方式了结交易

的所谓“商品现货交易”。卷入非法期货交易活动，应立即

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。 

    二、不轻信、不参与，远离场外个股期权 

目前提供个股期权交易的互联网平台普遍存在以下问

题： 

一是平台没有金融业务资质，内控合规机制不健全，权

利金要求过高，缺乏资金第三方存管机制，风险隐患明显。     

二是既无证券账户，也无视频认证，仅提供身份证号和

银行账户即可注册，无账户资金安全保障。确定操作标的、

看涨看跌方向、持有期限，并接受期权报价（即权利金）后，

即可买入成为期权的权利方。 

三是使用“高杠杆”“亏损有限而盈利无限”“亏损无

需补仓”等误导性宣传术语，故意夸大收益，弱化甚至不提

示其中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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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根据规定，禁止个人投资者作为对手方参与证券公司、

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场外期权业务。如发现不法分子以

期权交易为名实施诈骗，投资者应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。 

    三、切勿参与“外盘期货”，以免上当受骗 

    根据规定，境内单位或个人不得违规从事境外期货交

易。境内投资者违规参与境外期货交易，自身权益无法得到

保护。 

    面对非法期货活动，投资者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

题： 

    一是要核实相关机构经营资质。设立期货公司，须经国

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。 

    二是要了解期货投资风险。正规期货交易保证金收取有

严格规定，非法期货投资采用极低保证金比例吸引投资者，

其极高杠杆蕴藏的风险远高于正规期货投资。 

    三是涉外期货投资维权难。资金一旦转移至境外，由于

查证困难，即便抓获不法分子，投资款亦很难追回。 

    四是要识别非法期货交易资金交付特点。投资者往往被

诱导将保证金存入私人账户，是非法期货交易重要特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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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 远离非法投资咨询  树立理性投资理念 

    四、非法咨询局中局  利令智昏一场空 

    接受投资咨询服务前做好以下功课： 

    一是要擦亮眼睛，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查询合法机

构和人员名录，在投资咨询时还应当仔细查看该机构的营业

执照经营范围是否包含“证券投资咨询”。 

    二是要高度警惕，对于那些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

的证券咨询活动一定要远离。 

    三是要理性投资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    五、“荐股骗局”是陷阱 天上不会掉馅饼 

    不法分子往往声称有“内幕消息”和“资金支持”，有

所谓的历史业绩展示和“屡荐屡中”战绩，吸引投资者注意，

骗取投资者信任，利用“天上掉馅饼”“一夜暴富”“高收

益高回报”的虚假信息蒙蔽投资者双眼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

贪财好色进陷阱！一旦上当受骗，损失很难挽回。根据规定，

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，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、司法机

关刑事追赃程序追偿；如果非法证券活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

而没有构成犯罪，当事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

的，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赔偿。 

    六、识别并抵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不当营销、违规经

营行为 

    独立思考决策是投资者立足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。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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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平常心，多学习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专家的意见可以借鉴

参考，但切忌盲目听从，不做分析而跟风投资。特别是对那

些通过网络、电视、微信、微博、博客等渠道推荐个股、预

测点位、预估涨停板等情况，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。 

    投资者确有寻求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强烈愿望，建议通

过百度等搜索引擎上输入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个人的名称、

手机号码等信息，搜索相关机构或服务人员是否存在负面舆

情，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被监管部门采取暂停业务等监管措

施情况，尽可能选择优质机构的服务。如发现咨询机构存在

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可以拨打相关热线电话进行投诉举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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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 警惕各类股权（股票）非法转让(销售） 

    七、非法销售“新三板”股票 

不法分子通过微信、微博、QQ 等工具招揽客户，大肆宣

传某只“新三板”股票即将转板上市，并夸大收益，诱使投

资者高价购买，实际上从事的是非法证券活动。遇有机构或

个人宣传高额收益，或者宣称能够提供内幕信息的，请不要

参与，以免上当受骗，遭受损失。 

    八、警惕原始股诱饵 防范非法传销 

    目前，一些公司以即将上市为噱头，利用“原始股”、

“转板”为幌子虚假宣传，以传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

金，在异地实施违法行为，使投资者难辨真伪。当难以准确

辨别投资信息真伪时，投资者可向经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期货

经营机构或当地监管部门咨询、核实。一旦发现上当受骗，

应向公安机关报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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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 理性投资 警惕场外配资风险 

    场外配资一般是指未经有关金融主管部门批准，融资方

向配资方交纳一定的现金或证券做为担保，配资方按融资方

交纳保证金或担保物价值的一定比例，将资金出借给融资方

用于证券交易，并按约定收取一定利息或费用的行为。 

    场外配资潜藏较高风险：从合法合规性看，场外股票配

资未获得特许经营许可，相关配资机构或网络平台通常涉嫌

违反账户实名制要求、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违规问题，

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，自身权益将难以获得有效保护；

从风险性看，场外配资杠杆比例远高于 1:1，有的甚至高达

1：10，在高杠杆下，场外配资仅能抵御股市小幅下跌时的

市值回撤，如果投资者无法及时补充保证金，将可能导致强

行平仓；从投资者权益维护看，场外配资业务相关责、权、

利不够清晰，一旦面临交易差错、债务争议、挪用资金、平

台跑路等风险问题，容易导致纠纷，而各地法院在案件审理

过程中对场外配资行为性质的认定尚存在分歧，投资者维权

难度将显著增加。 


